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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被告成都市爱乐音像超市、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河南先达光
碟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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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5）成民初字第167号

原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9号京门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建，总裁。  

委托代理人吴旭东，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平，北京天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爱乐音像超市。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共和村8#。  

负责人骆红，经理。  

委托代理人殷立勇，四川时代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安徽省图书馆三楼。  

法定代表人陈坚，社长。  

被告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软件园经南二路59号。  

法定代表人刘海程，董事长。  

本院在审理原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被告成都市爱乐音像超市、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著

作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以与被告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于2005年5月25日

向本院申请撤回对被告成都市爱乐音像超市、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的起诉。  

本院认为，原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其申请撤回对被告成都市爱乐

音像超市、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的起诉，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

利益，符合法律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第

（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撤回对被告成都市爱乐音像超市、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河南先达光碟有限公司的起

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23 260元，其他诉讼费6 978元，其中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 630元，其他诉讼费收取200元，由原

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承担。其余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共计18 408元退还给原告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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